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青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

人才奖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科室：

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关于2022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学技术奖中青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人才奖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中会科技发〔2021〕8号）文件通知，2022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青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人才奖候选人推荐工作已启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渠道及名额
（一）推荐渠道
1.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中医药学会；我院一般通过江西省中医药学会推荐申报。如候选人有其他推荐渠道，也可从其他推荐渠道申报。
2.中华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 

3.解放军中医药学会;

4.团体会员单位；

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局直属单位。

（二）名额分配
每个推荐单位限推荐中青年创新人才候选人、优秀管理人才候选人各1名，名额不可调剂。推荐单位需登录评审系统进行名额分配（向申报人发送身份验证码），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上报。系统网址http://www.cacm.org.cn/saes-index/，或登录学会官网（www.cacm.org.cn）点击系统入口。

推荐要求

（一）已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同等级（或以上）人才计划的人员，不可再申报中华中医药学会中青年创新人才。

（二）同一申报对象只能通过一个渠道申报“中青年创新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的其中一项。重复申报的，取消参评资格。

（三）“中青年创新人才”年龄不超过45岁（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优秀管理人才奖”不受年龄限制。
（四）推荐人选须经工作单位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无异议方可上报。

（五）请推荐单位按相关规定认真做好书面材料审核及报送工作。“书面材料”指：（1）推荐单位出具的推荐函1份，内容应包括推荐人选如何产生、公示情况等；（2）系统导出推荐书原始件1套，推荐书主件与附件装订成册。（3）《接受奖励确认书》原件1份。

专科分会推荐时，盖章处由主任委员签字即可（主任委员申报时，由1位副主任委员签字）

三、申报截止时间

如有意向申报者，请于2022年1月4日前将拟申报候选人名单报送科研科，并于2022年1月16日前将申请材料电子稿发至科研科邮箱（纸质版视情况另行通知）。江西省中医药学会将提前对拟申报候选人组织专家评审，以确定最终推荐候选人。
经省中医药学会获准推荐的候选人需在2022年2月25日前完成系统填报，书面材料经省中医药学会推荐盖章后于2022年2月28日报送至中华中医药学会。从其它推荐渠道申报的，申报截止时间请以有关推荐渠道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曾娟
联系电话：0791-86360223
邮箱：zyykyk@126.com
系统技术支持：姜海洋 18910947296，周老师17150132685（微信同号）。
附件：1.《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青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人才奖评选办法》
2.《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青年创新人才及优秀管理人才推荐表》

3.《接受奖励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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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1日



